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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巨大的信息流量裹挟着泥沙而

下。 借助网络平台和网络传播方式侵犯

公民权益的案件正快速增加。 其间爆出

的诸多侵犯安宁权、 严重干扰个人生活
等恶劣事件让网民大呼 “上网如同裸

奔”。

打开网页， 或大或小的弹窗接二连

三地 “蹦” 出来； 点击选项卡， 毫不相
干的网游广告一下子铺满整个屏幕； 手

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来源不明的彩
信， 内容多半不良； QQ 号在未征得同

意的情况下被 “塞入” 若干个购物打折

群， 删都删不干净……

这些让人无力吐槽却又无可奈何的

网络乱象， 在不久的将来便是违法行
为 。 2019 年 12 月底 ， 十三届全国人

大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

案， 其中的人格权编草案完善了隐私定
义， 将 “生活安宁权” 纳入隐私权， 并

将隐私的定义修改为： 隐私是自然人的
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

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 ， 草案中的 ‘空
间’ 不仅仅指人们生活与从事各项生产

活动所处的空间位置， 还包括人们在网
络虚拟社区内属于个人的一隅一处 。”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说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 为网络虚拟
社区设定生活安宁权 ， 是网络时代的

‘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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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乱蹦、广告铺屏、彩信不断，不胜其烦……

安宁权入法，整个世界“清静”了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 网络安

全问题不断暴露。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6 月， 中国

网民规模达 8.02 亿， 网络普及率为 57.7%，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7.88 亿， 网民通过手

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3%。 巨大的信

息流量裹挟着泥沙而下， 借助网络平台和

网络传播方式侵犯公民权益的案件正快速

增加。 其间爆出的诸多侵犯安宁权、 严重

干扰个人生活等恶劣事件让网民大呼“上

网如同裸奔”。

“一些不法企业和某些互联网科技公

司， 抓住网民心理， 在互联网上设计诸多

收费链接、 广告页面自动转跳等陷阱， 通

过技术手段在网民不知情或对相关软件使

用条款不了解的情况下， 窃取个人隐私信

息并形成轰炸式、 无厘头的‘噪音’ 污染，

甚至会造成网民的财产损失。” 许浩说。

据他介绍，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网络隐

私权侵权事件可以归纳为以下 8 类———非

法侵入他人电脑、 电讯设施， 构成侵害隐

私权； 对他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拦截或非法

截取； 利用网络技术窃听他人网络电话或

者网络聊天内容； 非法侵入他人电脑、 电

讯设施， 恶意伪造、 修改他人的资料； 利

用恶意代码将浏览器的首页设置为色情网

站， 发送大量的电子邮件造成对方的电子

邮箱爆炸、 瘫痪； 未经他人同意将他人的

网络姓名等个人信息资料予以公开； 在网

络传输的某一个环节设置监视软件， 从而

获取他人的一举一动； 通过聊天、 邮件或

实时软件进行跟踪， 以言辞或文字引诱，

获得私人信息。

此前， 网络侵权行为尚无十分明确而

严格的法律约束， 无数网民面对个人信息

泄露后无穷无尽的骚扰， 只能默默承受，

为网络侵权行为立法迫在眉睫。 在此情景

下提出的线上“生活安宁权”， 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保护网民的正当权益， 值得肯定。

不过， 网络“生活安宁权” 能发挥多大作

用、 能否真正保护网民的正当权益， 还需

要看具体的落实与监管情况。

“生活安宁权是一种特殊的隐私权。

长期以来， 它作为学理上的概念存在， 未

被正式写入立法。 随着经济发展、 尤其是

网络技术发展， 才逐渐得到重视。” 许浩

说， 生活安宁权于 2012 年首次被全国人大

常委会写进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

定》， 确立了公民在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和

电子邮箱拒绝商业广告的权利。

而今， 将生活安宁权正式纳入隐私法

律保护体系，除了对我国人格权法律体系发

展具有重要积极作用，还为虚拟的网络世界

增加了一双“实打实”的维权之手。“随着时

间的推移，未来安宁权的适用空间会不断扩

大，线上线下双重维权， 公众的个人空间会

变得愈发安全、 自由。” 许浩说。

生活安宁权要求线上和线下的商业宣

传需严格遵守安宁权基本原则。 许浩认为：

“不被打扰是安宁权的核心原则， 网络广告

要本着‘事先同意’ 或‘禁止即停’ 原则，

发送形式也须符合安宁权的原则， 那类狗

皮膏药一样的弹窗、 贴边等广告形式必然

是侵权、 违法的。”

除此之外， 网络“防骚扰” 等防控措

施将会越来越完善。 社交平台将被强制根

据安宁权原则， 将信息接收的控制权还给

用户， 用户可通过自行设置拉黑、 禁评等

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

“生活安宁权的出现， 是互联网经济

技术发展下的一个注脚。 当然， 未来仍需

要慢慢补充和细化其中的规定。” 许浩说。

再强大的法律武器， 只有被受害者拿

在手中方能发挥出威力。 如果人们对自己

的生活安宁权不够重视、 对相应的侵权行

为无动于衷、 对看到的侵权现象“逆来顺

受”， 那么线上线下的安宁也只会是一种幻

想。

“这就必须要谈及公众的生活安宁权

维权意识。” 许浩说， “我们首先要了解生

活安宁权的概念意义， 也要了解侵权的界

定。 既不能无故举报， 也不能选择无视。”

他举例说， 如果你的邻居某一天说话

声音很大打扰到你休息， 你可以先登门说

明情由， 要求其降低音量。 如果对方不接

受你的要求且继续给你带来干扰， 便可以

报警， 并依法要求相应的损失赔偿； 再比

如， 某电商向你发送促销短信且不提供退

订方式， 可以先联系商家询问退订推送短

信的方式， 如果商家拒绝提供， 则可以按

规定走法律程序。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私人生活

安宁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 比如

在侵权主体上， 自然人、 社会组织、 企业

甚至是政府部门都有可能成为隐私权的侵

权主体。 在侵权方式上也呈现多元化。 人

工智能设备对私人生活安宁的侵犯具有一

定的迷惑性。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逐渐推广的人

脸识别等。 越来越拟人化的人工智能， 终

将毫无违和感地融入公众的私人生活， 同

时也会‘润物细无声’ 地侵犯私人生活的

安宁， 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许浩

说。

“我们的生活安宁与否， 取决于相关

政策规定的完善与否， 更取决于我们自身

的自我保护意识。 未来 10 年， 中国公民的

法律意识、 维权意识将会越来越强， 要求

受到人格尊重和做人尊严的意识也会越来

越强， 我们的整体生活环境都会变得越来

越安宁。” 许浩说。

网络侵权泛滥、无序、监管难

历经多年“安宁”终成权利

公众需提高法律维权意识

相关链接

噪音、狗叫、广场舞扰民

都算侵犯安宁权
私人生活安宁， 不仅是个人幸福生活的起

点， 也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石。 尊重和保

护他人隐私， 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安宁的私人

生活， 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生活安宁权的适用情景既涵盖线上的虚拟社

区， 更包括线下的现实社会。 比如噪音、 狗叫、

广场舞等扰民行为， 除了报警， 还可依据民法典

安宁权的规定诉请法院， 要求判决侵权方承担包

括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在内的法律责任。

此外， 安宁权还会给社会公众人物更多隐私

空间。 艺人、 网红等属于公众人物， 其隐私权、

肖像权、 安宁生活权理应被尊重。 而 “安宁” 入

法后， 狗仔队跟踪、 偷拍事件将会大大减少。

“私人生活安宁”

纳入隐私权意义重大
2019 年 12 月 23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其中的人格权

编草案完善了隐私的定义， 将“私人生活安宁”

纳入隐私权。

在规定隐私包括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和私密

信息等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私人生活安宁” 也

纳入隐私权的范畴，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这一

修订完善， 表面看只是增加了几个字， 却具有人

格权保护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

在“人格权编草案” 审议这一立法背景和语

境下， 将“私人生活安宁” 纳入隐私权， 不仅意

味着对隐私权的定义被进一步完善， 同时也意味

着， “私人生活安宁” 这一重要公民权利的人格

权属性， 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无论从法理上讲， 还是从现实生活角度看，

“私人生活安宁” 对于个人来说， 既是重要的人

格权利， 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福祉， 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 进而言之， 私人生活安宁不仅关

乎个人的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 也关乎社会的和

谐稳定、 长治久安。

回到隐私权范畴， 将“私人生活安宁” 纳入

隐私权， 不只是在文字上完善了隐私的定义， 实

际上进一步丰富充实了隐私权的内涵和适用保护

范围。 这意味着， “侵犯隐私” 不仅局限于此前

人们熟知的各种非法获取、 泄露个人“私密空

间、 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的行为， 其他任何可

能滋扰、 破坏“私人生活安宁” 或构成严重“扰

民” 的社会现象， 如各种频发的骚扰电话、 短

信、 强制弹窗广告以及噪声、 烟尘等各种环境污

染等， 也可能被认定为“侵犯隐私”。

长期以来， 上述这些侵犯“私人生活安宁”

的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同程度普遍存在， 有

的甚至十分严重。 仅以“噪声扰民” 为例， 生态

环境部近日发布的 《2019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报告》 显示， 据 2018 年全国“12369 环保举

报联网管理平台” 统计数据， 涉及噪声的举报占

比为 35.3％， 仅次于大气污染， 排第 2 位； 在全

国噪声问题举报中， 施工噪声扰民问题以 43.0％

的比例居首位。 对不少人来说， 拥有一个安静的

夜晚就是一种难得的“奢饰品”。

和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一样， 明确“私密

空间、 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的隐私性质， 将

“私人生活安宁” 纳入隐私权， 具有很强的现实

合理性、 针对性。 这不仅有助于凸显“私人生活

安宁权” 的重要性， 也有利于进一步拓展、 丰富

保护渠道， 不断加强对“骚扰电话” “噪声扰

民” 等普遍存在的侵犯“私人生活安宁” 行为的

全面有效治理。

包括“私人生活安宁” 在内的隐私权要得到

有力保障， 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完善相关

法律制度及配套措施。 对各种侵犯“私人生活安

宁” 隐私权行为的受害者， 如何给予有效的法律

救济， 相应的救济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等， 都需进

一步的制度细化和配套。

（综合 《科技日报》 《北京青年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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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根明
范玉娟
熊作涛
吴超伟
余元林
马元华
魏传才
张恒

朱立群
许瑶

魏树品
王玉梅
徐德民
苏国强
杨隆谋
李培培
林忠亮
钟海

袁志敏
冯妙根
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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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海
陈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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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晶晶
孔玉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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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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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
无

徐绍海
张磊

翁宜丘
刘超

蔡徐杰
恒云

冯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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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英
马文硕
刘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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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华
刘思

江建华
王富生
杨述平
许玉英
刘鹏

盛庆友
无

贺恒前
侯雪梅
徐树光
王忠
无

石勇
衡年成
朱智亮
俞钲康
赵逐五
尧丽英
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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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军
郑八七
周彪

张乃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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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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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维梓
周好杰
蔡建川
汪佩珍
外国人
何明清
胡华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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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双华
李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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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江宁
王青花
马俊峰
王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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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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